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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聲稱使用「二次創作」一詞，「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」，「會令分辨
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，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
會」，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。「二次創作」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，在學
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，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，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，
分別都非常清晰，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知。我反對第1,2個方案，粗暴強暴了
《基本法》第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。例如把侵權定義由「分發
（distribution）」擴張至「傳播（communication）」，或以「超乎輕微經濟損
害」、「潛在市場」等毫不實在、子虛烏有、無法客觀說出界線，甚至是擧世
獨創的條件，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
憂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，對二次創作也輸打
贏要，強調其所謂經濟「傷害」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。
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「貶損處理」，連「嚴肅變詼諧」都有罪，直接把
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。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，保護真正
的音樂創作人而非「版權收數佬」。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，都不能真正保障
民間創作人，決不接受。


